
臺灣省屏東縣議會第十七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屏東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屏東縣議會第十四、十五屆縣議員。

現任屏東縣議會第十六屆縣議員。

屏東縣社會青年工作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屏東縣議會財政小組召集人。

潘
裕
隆

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土木工程科畢業。

60
年
7
月
7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 1

1.教育：充實教學環境，改善教育品質。

2.文化：維護文化傳統，發展特色產業。

3.觀光：推動觀光發展，加速資源整合轉型。

4.服務：監督政府施政，真誠服務鄉親。

5.福利：改善生活品質，健全社會福利制度。

6.族群：關懷族群，推動原住民自主自治。

警察學校畢業後，74年投入警界服務，於76年至78年在刑事警察局霹

靂攻堅小組，79年至84年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霹靂小組特勤中隊，85

年至94年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94年至96年在屏東縣內埔分

局偵查隊2年，目前服務於屏東縣里港分局。

柯
富
國

警察專科學校甲種警員班112期畢

49
年
2
月
26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 1

1.中隊長。2.鄉公所秘書。3.第十四、十五屆鄉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43
年
8
月
30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2

一、推動部落產業發展。

二、推動祥和永續部落。

三、重視教育輔導技能。

四、重視文化落實傳承。

五、重視權益保障權利。

六、關懷弱勢改善環境。

1

一、聯合報、民生報三地門辦事處主任

二、屏東縣瑪家鄉第十六、十七、十八屆鄉民代表

三、內埔地區農會第七屆理事

四、內埔地區農會第七、九屆會員代表

陸
月
嬌

一、仁愛國小

二、明正國中

三、屏榮商工職校

47
年
1
月
14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女 社會服務2

中村長老教會長老、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部長、瑪家鄉婦女會理事

長、瑪家鄉服務分社理事長、瑪家鄉團委會會長、瑪家鄉桌委會會

長、瑪家鄉關懷協會理事、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理事、瑪家鄉調

解委員會主席、瑪家鄉第十二、十三、十四屆代表、屏東縣議會第

十四、十五、十六屆議員

林
玉
如

40
年
2
月
8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女 新興優質原鄉，共創幸福希望。

1.滿州鄉公所村幹事

2.歷任泰武鄉公所村幹事、課員、研考、總務、清潔隊長等職

3.中山大學社科班結業

4.公務員委升薦合格

潘
政
治

1.佳平國小畢

2.省屏山農畢

44
年
4
月
15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男 1 1.善盡為民喉舌之職

2.清廉、效率、魄力

1.泰武國小教師；

2.國立屏東師院附小教師；

3.國立佳冬高農教師；

4.私立華洲工家高職教師；

5.屏東縣議員。

潘
明
利

1.佳平國民小學畢業；

2.省立鳳山中學初中部畢業

3.省立屏東師專畢業；

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畢業。

40
年
12
月
3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 2

1.為民喉舌　監督縣政

2.為鄉為民　爭取權益

3.為民服務　熱忱親切

4.優質問政　和諧進步

5.促進產業　宣揚文化

6.回饋鄉里　無怨無悔

7.全力以赴　追求卓越

8.盡心盡力　始終如一

曾任國小教師、主任。

來義鄉第12、13屆鄉長。

屏東縣議會第15、16屆縣議員。

中國國民黨來義鄉黨部常委，民眾服務分社理事長。

來義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

連
正
勝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畢業。

38
年
9
月
22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1

一、〝聽〞原住民同胞心聲，〝做好〞鄉親代言人。

二、落實關懷照顧在外謀生的勞工鄉親，確實執行〝原住民工作保障權〞。

三、督促政府落實婦女福利政策，保障婦女應有權益。

四、推動宗教教化的力量，以維公理、正義、和平之精神。

五、重視原住民教育，推動原住民多元教育活動，以提升原住民競爭力。

六、協助政府重視偏遠山區原住民部落之安全，做好防護工作。

七、努力爭取原住民保留地，全面發放造林獎金。

八、確實監督縣政，落實競選政見，為鄉親做〝全方位〞之服務。

1.計教師、主任、校長31年半。2.春日鄉後備軍人輔導組長。3.救國團

春日鄉團委會長。4.世界展望會春日、力里家服中心主席9年。5.春日

社區理事會理事長。6.春日鄉第13、14屆鄉長。7.屏東縣第16屆縣議

員。

林
輝
雄

1.春日國小畢。

2.省立屏東師範畢。

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畢。

37
年
6
月
10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 1

現任：屏東縣議會第16屆縣議員。

屏東縣獅子鄉第16、17、18屆鄉民代表。

國民黨獅子鄉黨部代理主任委員。

獅子鄉黨部婦女會理事長。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主席二屆。

李
冀
香

台北縣私立復興商工畢業。

53
年
10
月
5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女1

1.監督縣政府編列各項公共工程、產業、教育、文化等…預算。

2.持續落實配合政府推展12項原住民福利政策。

3.爭取縣政府相關經費，協助學校、宗教及各級人民團體。另辦理各類部落遊學營、城鄉交流、族語教學、傳統技藝…等各項經費爭取。

4.協助社會工作及慈善團體救助貧困家庭，生活教育及就業等工作。

5.加強推展原住民人才之培育，與全方位就學，增加就業管道與機會。

6.推展原住民有機無毒農業的生產，並設置資訊數位中心，以利產品行銷，開拓直銷市場，增加收益與就業機會。

7.持續推展開拓原住民地區觀光休閒產業，創造經濟利益之契機。

8.振興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傳承延續，以防斷層。

9.結合現今世代趨勢燃起心中有愛做什麼？像什麼的人生理念，繼續為原住民族群打拼與服務。

1

牡丹鄉民代表一屆、牡丹鄉石門村村長二屆、牡丹鄉調解委員會主席

一屆、世界展望會恆春地區主任委員、石門國小、牡丹國中家長會

長、軍管區後幹班168期、陸軍士官班結訓、革命實踐研究院原青班第

三期。

洪
明
輝

石門國小畢、縣立恆春初中畢、國立恆春

高中。

42
年
5
月
28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無男 

一、推動海生館至牡丹水庫間之觀光纜車。

二、積極爭取牡丹鄉生態遊憩之觀光發展。

三、爭取牡丹水庫下游及周邊地區遊憩休閒園區之興建。

四、爭取老人福利、安養福利措施。

五、推動自出生起之教育妥適培育措施。

六、積極爭取鄉內聯絡道整修經費。

七、爭取恆春半島地區原住民部落自來水申設工程。

八、爭取多元就業方案，提供鄉民就業機會。

九、配合觀光產業、恢復傳產業之開發。

2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管理暨施政行銷研習班結業。行政院南方領袖學院

研習班結業。軍職排連營長、飛行員，台灣及立榮航空公司正機師，

牡丹鄉第十四、十五屆鄉長，牡丹鄉衛生所部落健康營造中心主任委

員，中國國民黨屏東縣黨部委員及鄉黨部主任委員，台灣原住民族袍

澤發展協會理事。

林
傑
西

1.屏東山地農校畢。

2.陸軍航空學校飛行班第二期畢。

36
年
10
月
16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 

1.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推動與運作。2.監督政府對原住民政策及各項法案督促立法。3.基於感恩、責任、使命不得再次站上火線為原住民的尊嚴、福祉繼續奮鬥努力服

務。4.監督政府對原住民保留地護林補償條例、傳統領域土地回復條例等。5.督促政府加速擴建原住民地區部落聯絡道路及農路路面改善，以利農作物運出行銷。6.恆

春半島地區（牡丹、獅子、車城、恆春及滿州等）各級醫院因醫療設備不完善對重病無法於第一時間醫治急救需轉院屏東及高雄較佳醫院醫治，督促政府加速補助恆

春各醫院醫療設備。7.督促政府及協助公所推動興建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8.督促政府及協助公所加速補償因建牡丹水庫造成水庫週邊及水庫上游林地無法進出耕作

形同廢耕爭取全面補償。9.督促政府加速對原住民地區全面裝設自來水以維鄉民身體健康與衛生。10.督促政府對原鄉教師甄選資格並落實原住民教育基本法，保障原

住民籍教師優先權利，並鼓勵返鄉任教及服務。11.關心協助家婦中心，對中低戶、獨居老人、殘障等各項福利協助爭取與照顧。12.督促政府對原住民地區學校各項

設施、教材、校車、營養午餐優先補助。13.督促政府重視原住民文化對具有歷史重要古蹟加速協助考古、重現、調查以維護部落遺址真相，以促進原鄉觀光。14.重

新研擬政策對現屬滿州鄉民的原住民同胞恢復牡丹鄉行政區,讓原來同為鄰居鄉民再重回以利照顧及爭取社會福利與權益。15.督促政府及協助公所對東源生態區、四

林格山生態區、高士原始森林區及18林班生態區推動規劃。

屏東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回鄉服務

曾任國小教師、主任、校長等職達32年，為了擴展對鄉里服務，於民

國87年至95年當選第13、14兩屆霧台鄉鄉長，現在擔任霧台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杜

傳

1.霧台國小畢業

2.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32
年
10
月
12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1

一、訴求：清廉、勤政、愛民、效率。

二、願景：文化霧台、基督霧台、觀光霧台、尊嚴霧台、進步霧台、永續霧台。

三、策略：

(一)抱持「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心願，全心全力，為

魯凱鄉親服務。

(二)讓我們心手相連，一起努力，一起打拼，完成莫拉克災後重建家園的工

作。

(三)推動保存魯凱優良文化，捍衛本土產業，堅持優先照顧最基層的鄉親。

屏東縣霧台鄉衛生所保健員

第十五屆屏東縣議會議員

現任：(1)第十六屆屏東縣議會議員

(2)霧台鄉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霧台教會長老

杜
春
生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7
年
4
月
1
日

台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男2

一、我願愛我同胞的心與強烈的使命感，為了魯凱族人的權益與福祉，無怨無悔，全力以赴，及秉持滿腔的服務熱誠奉獻魯凱族的社會。

二、建議政府有效釐清八八風災對部落的影響，提供族人長期生計的機會之外，早日完成各項部落復建及遷村工程，達成部落社會的完成性。

三、建議政府成立山林守護工作站，做為環境監測及資料蒐集的前進基地，並籍由山林守護團隊與專家的協力，建置原鄉的〝災害地圖〞以正確掌握部落的實情，同

時結合在地傳統知識，務實提出部落防災的可行方案。

四、建議政府部落災區房屋尚有貸款者，敦求政府惠予優惠或補助方式給予部落災民減輕負擔。

五、鼓勵宗教信仰，重建心靈，營造基督化家園祥和社會。

六、強化魯凱族人人文及自然生態資源營造霧台鄉觀光生計。

七、爭取部落族人的權益，提高教育層次，發揚傳統文化，開發山地資源，擴展就業機會，改善生活品質，忠實反映民意，認真奉獻服務。

參選抱負：

一、原住民生活單純，對於法律司法性的觸角認識並不深入，自身權益常不知，

因而不諳法規多次發生誤觸法令的遺憾事件，設置民眾法律諮詢服務處、災

難應變危機機動組（服務處），提供民眾諮詢，設立地方與法院、檢察署聯

合服務處，提供法律繳達詢問、書類例稿、代繕書狀等服務。

二、優先推動莫拉克颱風災害重建工作，尊重原住民文化特色及意願，以安全、

有效、迅速之方式辦理遷住及家園、設施、產業、生活、文化重建工作、保

障原住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爭取擴大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禁集水區伐補償及增加森木處分面積，增加原住

民林農生活保障。

四、全力照顧原住民鄉親各項建設，視財政狀況寬列提高原住民處的預算，以解

決歷年來原住民處的預算不到屏東縣總預算的1%的困境。

五、提力原住民地區教育資源，普設及優惠幼兒學前教育，惠款補助清寒學生營

養午餐，寬列原住民地區學校員額，不裁校、不併班，原住民地區學校之校

長、主任、教師、行政人員、校護及技工、工友、司機，優先任用具有任用

資格之原住民擔任。

六、推動災害重建工作，尊重原住民文化特色及意願，以安全、有效、迅速之方

式辦理遷住及家園、設施、產業、生活、文化重工作，保障原住民生命財產

安全。

1.督促政府依原住民基本法，執行原住民各項基本建設及生活照顧措施。

2.監督政府依法編足原住民地區各項建設及社會生存福利預算，以保障原住民生存

發展需求。

3.重視老弱婦幼傷殘者及都市原住民社會生活各項福利。

4.配合鄉政建設，設法籌措財源，以改善道路交通，推動觀光休閒，整合產業文化

觀光資源，提昇鄉民競爭力。

5.爭取各種技能學習機會，鼓勵青年培養一技之才，擴大就業機會。

6.重視鄉親社團組織發展，健全組織運作能力，發展特色落實服務社區，造福鄉民

功能。

7.督促政府改善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及造林政策，以保障原住民 生存權益。

8.爭取社區安寧設施，加強裝設路口監視器，編組巡守隊防範犯罪及詐騙集團之侵

入，以維鄉民生活安全。

9.爭取原住民地區教育機會平等，充實教學設備，改善鄉土教育環境，保障學生受

教權益，以減低城鄉差距。

10.督促政府加強原住民地段野溪、河川整治工作，提昇防洪防災及國土保安功

能。

11.重視原住民良好傳統文化之保存及傳承工作，推動辦理各項民俗文化活動，建

立原住民自尊、自信、自主、自強的生活信念。

12.督促政府，加速完成災害地區復原重建工作，以慰災民。

(四)請政府重視各宗教在原住民社會，所發揮之淨化心靈能力，表彰神職人員

對教化鄉親的功能與奉獻。

(五)監督政府，落實推動原住民基本法，確保原住民權益。

(六)心繫原鄉，關懷照顧都會區魯凱鄉親。

(七)積極反應鄉親基層心聲，爭取鄉親最大權益。

(八)心手相連，自力打造繁榮霧台，幸福霧台。

(九)堅持專業，團隊服務，造福魯凱。

第 八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九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一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二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三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四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五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第 十 六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臺灣省屏東縣議會第十七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
下午五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
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包
水
生

Pacekelj C
igaw


